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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应加拿大税务当局的要求

，中国与加拿大税务主管当局代表就中加税收协定第十一条

第三款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以下一致

意见： 一、中文文本的第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： “虽有第二

款的规定，发生在缔约国一方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

，当该利息是： （一）在加拿大方面： 1.支付给加拿大政府

； 2.支付给加拿大银行； 3.因加拿大出口开发公司直接或间

接贷款或担保贷款而支付； 4.支付给加拿大政府拥有并为缔

约国双方主管当局所一致承认的金融机构； （二）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方面： 1.支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； 2.支付给中

国人民银行； 3.因中国银行或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

（CITIC）直接或间接贷款或担保贷款而支付；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